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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已经 2013 年 12 月 4 日国务院第

32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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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 月 7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为了依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好地方政府贴近基层

的优势，促进和保障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激发

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根据 2013 年 7 月 13 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

和下放 50 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和 2013 年 11月 8 日国务院公布的《国

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务院对取消和下放的 125 项

行政审批项目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国务院决定：对 16 部行

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七条中的“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审核后，报国家税务局批准”修改为“由县以上地方税务

机关批准”。

二、删去《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

第九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成立外国商会，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以下称登记管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依法办理登记。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

收到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全部文件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准

予登记的，签发登记证书；不予登记的，书面说明理由。外国商会经核准登记并

签发登记证书，即为成立。”

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外国商会应当于每年 1 月向登记管理机关

提交上一年度的活动情况报告。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应当为外国商会设立、开展活动和联系中国有关

主管机关提供咨询和服务。”



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外国商会需要修改其章程，更换会长、

副会长以及常务干事或者改变办公地址时，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规定

的程序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三条，并删去第一款中的“并报审查机关备案”。

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六条修改为：“外

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有关水生野生动物科学考察、标本采集、拍摄电影、录像等

活动的，必须经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四、将《食盐专营办法》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审批。”

第六条中的“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盐业主管机构”。

删去第十八条第一款中的“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或者其授权的”。

五、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广播电台、电视台

变更台名、台标、节目设置范围或者节目套数的，应当经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批准。但是，县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设立的广播电台、

电视台变更台标的，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批准。”

第四十五条修改为：“举办国际性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应当经国

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由指定的单位承办。举办国内区域性广播电视节

目交流、交易活动，应当经举办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批准，并由指定的单位承办。”

六、删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改为第一

款，并将其中的“申请设立其他饲料生产企业”修改为“申请设立饲料、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业”。

删去第十六条中的“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七、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设立音像复

制单位，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作出批

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批准的，发给《复制经营许可证》，由申

请人持《复制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批

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八、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修改为：“从事

考古发掘的单位提交考古发掘报告后，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保留少量出土文物作为科研标本，并应当于提交发掘报告之

日起 6 个月内将其他出土文物移交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指定的国有的博物馆、图书馆或者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

第三十五条修改为：“为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等拍摄馆藏三级文物的，应

当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拍摄馆藏一级文物和馆藏二级

文物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条修改为：“设立文物商店，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发

给批准文件；决定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九、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第三十九条中的“经海关总署批

准”修改为“经海关批准”。

十、删去《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第五款改为第四

款，并删去其中的“第四款”。

十一、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修改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修改章程，应当依法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核准后，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予以公

告。”

十二、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的“国务院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修改为“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审批情况由负责审批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批准后 5日内通

报医疗机构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十三、删去《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五十一

条第二款。

十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十三条中的“签发相应的批准文书”

修改为“出具相应的证明文件”。

第七十条修改为：“引航员的培训和任职资格依照本条例有关船员培训和任

职资格的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订。”

十五、删去《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并通

过海事管理机构的专项验收”。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的“由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认定的评估机构”修改为“委

托有关技术机构”。



删去第四十七条。

十六、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五项中的“铁路主管部门负

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的安全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承运人、托运人的

资质审批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修改为“铁路监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

运输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中的“应当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认定的机构进行评估”修

改为“货物所有人或者代理人应当委托相关技术机构进行评估”。

此外，对相关行政法规的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